
因素致亏的大中型企业，不能简单地降低其信用等级，

不予贷款。第四，严肃结算纪律。对企业的往来结算，

银行应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杜 绝企业之间的无理拖

欠，对不执行结算纪律，无理拒付货款的企业给予必

要的经济制裁；同时，银行自身要克服延压票据，拉

长结算时间的现象。第五，适当增加流动资金的贷款

规模，保证企业正常的简单再生产和必要的扩大再生

产所需 流动资金。

工作研究
对完善国营企业工效

挂钩的几点意见

安徽省蚌埠市财政局工交科

蚌埠市从1985年开始，根据国 务院《 关于国营企

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 ，在11户国营企业中进行工

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以下简称工效挂钩）试点；

1988年国务院发布《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

任制暂行条例》 后，工效挂钩在较大范围内 推行。到

1989年底，全市预算内国营工业实行工效挂钩的已达

54%，其他企业达80%。工效挂钩是国家在企业工资

制度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这个办法的推行，对促进企

业生产的发展和职工工资 水平的提 高起到 了 积极作

用。我市实行工效挂钩的工业企业，1988年和1989年

分别与上年相比，产值增长9.67% 和 7 % ，销售收入

增长29%和8.1% ，实现利税增 长28.6% 和0.98%。

1989年工效挂钩企业人均实现利税3 073元，比 非挂钩

企业人均实现利税296元高出2 777元。与此同时，职工

工资水平有显著提高，1989年工效挂钩企业的职工年

人均发放工资1 985元，比全市平均 水平高出206元，

比非挂钩企业职工人均发放工资1 516元高出469元.
从蚌埠市几年来的情况看，在推行工效挂钩中，

有几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工效挂钩方案与承包经营责任 合同的衔接

问题。前几年.我市多数企业工效挂钩方案与承包合

同不是在同一时点进行，对企业实现利润，特别是超

目标实现利润，承包合同和工效挂钩方案各自做出规

定，按各自的规定计算结果，在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分

配比例上出现差距。为1989年工资总额与实现利税挂

钩的40户企业调整后实现利润比1988 年增 加 482.9万
元，提取的新增效益工资即达 380.4万 元，占 利润增

长额的78.77%。市级41户工效挂钩企业 1989年 末工

资基金净结余1 553.3万元，而生产 发 展基 金净结余

只有810.5万元。以上表明，实现利润，特 别 是增长

利润在企业和职工之间分配时，较多的向职工一方倾

斜，与按承包暂行条例规定企业增长利润应大部分用

于发展生产是矛盾 的。

（二）“总盘子”与“分户方案”的结合问 题。

国务院去年提出国家与地方之间要实行 工资总额和经

济效益总浮动挂钩。在未实行总浮动挂钩以 前，一个

省内的各地、市对企业核定挂钩方案时，还没有在省

范围内加以控制，处在一种 “自我 掌握调节”状态，

容易使 “总盘子”和“分户方案”脱节。

（三）工资 “上不封顶”问题。在近二年中，我

市对极少数企业在核定工效挂钩工资浮动比例时做了

适当 “封顶”；对少数工资下浮企 业在清算时，与国

家规定下浮比例相比，做了适当 “保 底”。这种适当

调控的作法，对稳定企业、职工起了积 极作用。但在

部分挂钩效益基数偏低、利 税增长幅度过大的企业

在工资浮动上未有上限控制。由于没有上限控制，部

分工资基数与效益基数倒挂（即工资基数大于效益基

数）企业，增长利润基本上都转化为工资基金。还有

部分企业，原燃料和产品价格同向上涨，在实物 生产

量没有大变化情况下，企业的销售税金随产品售价提

高而增加，有的还可获得部分涨价利润，这种 “机会

效益”参与挂钩，使工资增长幅度远远 高于劳动生产

率的增长幅度。如1988年一户工效挂钩企 业调整后实

现利润为353.1万元，从增长的244.5万元利 润中提取

新增效益工资110.9万元，占新增利 润的45.36%；新

增效益工资加上核入基数奖金49.3万 元 后为160.2万
元，占利润总额的45.37%。还有一户工效挂钩企业，

产品品种没有大变化，1989年与1987年相比，工业总

产值（按不变价）增长29.57% ，而商品产 值（按现

行价）增长86.54%，相应产品销售税金增 长131.1%，

该企业实行工资与实现利税挂钩，其 1989年工资基数

加新增效益工资为128.6万元，比 1987年核 定66万元

工资基数增长94.85%。
（四）工效挂钩企业与不挂钩企业之间，工效挂

钩企业中的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工资水平出现较大差

距.1989年我市工业企业中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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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人均发放工资相差469元。1989

年底工效挂钩企业净结余工资基金人 均406元。而不

挂钩企业奖励基金人均倒挂279元，两者又相差685元。

1989年我市工业和物资企业核定人均工资基数分别为

1 654元和1 867元，两者在基数上就相差213元。在实

行工效挂钩的工业企业中，核定的人均工资基数最高

和最低的相差975元。提出这个问题，并 非说 要重新

走回头路，搞平均主义，吃 “大锅饭”。因近几年来，

随着价格，计划、物资等各项体制改革的发展，对一

些行业和企业的实现利税影响程度不一，除企业主观

努力外，外部客观环境变化也使部分行业和企业“获

益”或“受损”，如工资水平悬殊，势必造 成一部分

企业和职工心理上不平衡。

（五）在工效挂钩之外，单列的工资项目过多。

目前企业工效挂钩以外，单列的工资项目有先进企业

奖、企业管理先进奖、质量创优奖、出口产品外贸奖、

外汇调剂收入的一部分、原材料节约奖、能源节约奖

等等，近十种，有的企业单列项目的人均工资超过提

取的人均效益工资。如1988年有户企业单列 项目的工

资人均438元，比人均效益工资多出 77元；1989年有

户企业单列项目的人均工资300元。比人 均效 益工资

多出120元。

（六）在核定工效挂钩方案时，由于企业对工资

基数、效益基数和工资 浮动比 例互相 攀比和讨价还

价，出现效益指标就低不就高；对一些由于效益不高、

上年应提奖金水平低的企业，在核定工资基数中的奖

金时，按一个人为的低限做一刀切的照顾。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使工效挂钩办法更加完善，

我们提出以下改进意见：

（一）把企业的承包合同与工效挂钩方案融为一

体。在今后工作中，要把承包合同和工效挂钩的指标、

分配政策互相结合，同步进行，做到使工资的增长幅

度低于实现利润的增长幅度，使企业的增长利润大部

分用于发展生产，而不是过多地转化为工资基金。

（二）做好“总盘子”与 “分户方案”的结合工

作.国家与地方实行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总浮动挂钩

的效益指标是指企业上交利税。今后在工效 挂钩的形

式上，要适当增加与上交利税挂钩的面，对目前不是

采取与上交利税挂钩（如与实现利税挂钩）形式的企

业，应把上交利税做为考核否定指标，对当年上交利

税低于上年基数的企业，应 按比 例扣减企业工资基

数。

（三）处理好“封顶”与“保底”的关系。一是

对当年工资上浮比例应确定一个最高限额，如一般上

浮比例不超过15%到20%.二是对工资基数与效益基

数倒挂的企业，除在工资浮动比例上从严核定外，还

应确定一个增资上限，如企业年新增效益工资不能超

过新增利润的40%。三是对因涨价因素带来的 “机会

效益” ，应少提或不提效益工资。

（四）逐步缩小行业、企业之间工资水平的悬殊

状况。在核定工资浮动比例上，对流通企业要低于生

产企业，对部分工资提取比较高的企业，要对其工资

基金使用进行引导，做到以丰补欠，同时加强对工资

调节税的征收，以控制工资发放水平过高。在审批浮

动升级工资时，指标不宜定得过高。对部分暂不具备

工效挂钩条件的企业，可实行工资总额包 干，然后逐

步向工效挂钩办法过渡。

（五）对工效挂钩企业的效益基数、工资基数和

工资浮动比例的核定要严格、合理，不能迁就，一般

不再开口子。要运用必要的调控手段，排除非正常因

素使企业工资水平增长过快。

（六）加强工资基金的管理。第一，工效挂钩企

业对工资基金应按照先提后用，以 丰补欠，略有结余

原则，核算使用，并应开设工资基金专户，有关部门

应加强对专户和工资计划的管理。第二，企业工效挂

钩后，不得在工资基金以外另辟工资渠道，所有单列

项目要经当地政府授权部门和劳动工资管理部门 批准

后方可列入工资基金。第三，对计划外用工和农民工

使用，应按有关文件精神加紧清理，改变把计划外用

工人员工资核入工资基数的做法。在清理前提下，对

一时难以清退的计划外用工工资，单 独实行工资总额

包干，逐年核定，使企业逐步压缩计划用工.对于农

民工使用，要通过用工管理和农工工资费用列支管理

两个渠道进行控制，尽快清退。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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